
臺灣學術網路管理會第 63 次會議 

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15 日(二)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科技大樓 13 樓第 1302 會議室(臺北市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13 樓) 

主持人：楊司長鎮華                                  紀錄：王思方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一、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針對「臺灣學術網路(TANet)骨幹網路介接暨互連作業要點」

（如附件 1）酌作文字修訂，確認通過。 

二、餘確認通過。 

參、報告事項 

一、 TANet 技術小組第 87 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 

決定：同意備查。 

二、 臺灣網際網路研討會 TANET2013 籌備報告。 

決定：洽悉。 

三、 教育學術研究骨幹網路頻寬效能提升計畫說明。 

決定：洽悉。 

肆、討論及決議事項 

案由一、「臺灣學術網路自治系統號碼管理規範（草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修訂第三條，「…如申請使用「TANet 共用 ASN」方式，則由教育部審查所提送之

路由規畫書通過後核發。…」，將「規畫書」修改為「計畫書」。 

(二)修訂第四條，「申請單位於取得 ASN 後 3 個月內未使用者，…」，將「3個月」修改

為「三個月」。 

(三)修訂第六條，「…並由教育部依行政程序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改為「…並由教

育部依行政程序核定後自發布日施行。」 

(四)修正後之臺灣學術網路自治系統號碼管理規範如附件 2，並依行政程序核定後發

布。 

案由二、有關校園應用服務涉及營利之態樣及處理程序，提請討論。 

決議： 

(一) 依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之規定，不得利用臺灣學術網路從事營利性商業活動。 

(二) 校園各類應用服務平臺（如：社群網站、BBS）主要是訊息交換，若涉及商業或有

營利行為之疑義時，請平臺管理者善盡管理之責，並尊重校方依其相關管理規範



對該應用服務平臺所採取之處理措施。 

(三) 對相關應用服務平臺如具有產學合作之可行性，建請校方可依產學合作機制研議

服務模式。 

伍、臨時動議： 

案由一、中華電信所提供CDN的服務很好，但是目前無法提供及時遠距教學，建議Peering

仍是較佳模式，提請討論。 

決議： 

(一) 對 TANet 骨幹頻寬服務中華電信規劃 CDN 改善頻寬壅塞之情形，雖無法滿足所有

態樣之服務，惟至少可節省某一程度應用服務網路頻寬之需求，亦能有助於改善

網路壅塞之情形。 

(二) 對 ISP 與 TANet 以 Peering 方式互連之電路，因 ISP 需考量投入互連網路頻寬建置

資源，其電路成本係由 ISP 負擔；因此，尊重 ISP 可提供互連機制。 

案由二、教育學術研究骨幹網路頻寬效能提升至 100G，若未來骨幹頻寬仍有不足之情形，

係採骨幹網路設備介面擴增或頻寬管理方式辦理，提請討論。 

決議：管理是將經費做最好的運用，彈性的頻寬管理及有效的運用才能發揮最大效益，

未來擴充模式將視成本分析決定何者為佳。 

陸、散會：下午 4 時 







TANet 新世代骨幹網路連接規範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臺灣學術網路(TANet)骨幹網路介接

暨互連作業要點 

TANet 新世代骨幹網路連接規範 名稱修正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建立

臺灣學術網路(Taiwan Academic 

Network, 以下簡稱 TANet)骨幹網

路連接準則，特訂定臺灣學術網路

(TANet)骨幹網路介接暨互連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 

為落實網路資源合理使用及防範不當

資訊，各級學校申請連接「TANet 新

世代骨幹網路」應先完成本規範下列

事項，始得申請連線；各級學校申請

新增或擴充至 Giga 方式連線時，應向

各區域網路中心提連線計劃書（含本

規範事項執行情形），並由各區域網

路中心管理委員會負責初審，初審通

過後即可進行連線；各區域網路中心

應定期將初審結果彙整送 TANet 技術

小組會議核備； 

一、本點新增。

二、設置目的。

三、刪除現行規

範之引言。 

二、本作業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縣（市）教育網路中心（以下

簡稱縣（市）網中心）：指由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所設立，負責規劃執行該直轄

市、縣（市）政府所轄各級學校

之資訊教育、網路管理或應用系

統等資訊服務目的之相關組織。 

(二)區域網路中心（以下簡稱區網

中心）：係指本部為建構 TANet

整體網路服務環境，協同大學所

設置連接各該區域之縣（市）網

路中心、大專校院、高中職、國

立中小學或相關機關(構)之骨

幹電路匯集點。 

(三)骨幹網路：係指由本部統籌建

構、維運、管理之連接各縣（市）

網中心、區網中心之網路電路及

相關基礎設施等環境。 

(四)介接：係指 TANet 骨幹網路與

無 一、本點新增。 

二、本作業要點

主要用詞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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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臺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以

下簡稱 TANet 管理規範）第三點

之相關學校或機關(構)網路的

連接。 

(五)互連：指 TANet 骨幹網路與依

TANet 管理規範第四點審議通

過之民間網際網路服務提供業

者網路之連接。 

三、對符合 TANet 管理規範第三點或

第四點之相關學校、機關(構)或民

間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得依本作

業要點辦理其所屬網路與 TANet

骨幹網路介接或互連相關事宜。 

 一、本點新增。

二、新增適用對

象。 

四、有關學校或機關(構)之網路電

路，其連接至骨幹網路之原則： 

(一)公、私立大專校院校園網路連

接至所在區域之骨幹網路區網

中心。 

(二)國立高中職、非直轄市之私立

高中職，其校園網路以連接至所

在縣市之骨幹網路教網中心或

所在區域之骨幹網路區網中心。 

(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管轄

之公、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

數位機會中心，其網路以連接至

所在縣市之骨幹網路教網中心。 

(四)除上述以外之連線機關（構)，

其網路以介接至各區網中心為

優先。但因維運管理需要，並經

本部同意者，其電路連接得從其

介接規劃方式。 

二、TANet 骨幹建置於各區域網路中

心的 Gigabit Ethernet 

Switch(Cisco 6509)，其相關設定

及管理、運作由教育部及各區域網

路中心共同負責，介接原則如下： 

1、連線單位以一個 Gigabit Ethernet 

介面接入為上限 

2、高速介面以提供縣市教育網路中

心、各大專院校及骨幹公共服務伺

服主機 Server（163.28.x.x）及

ISP 互連的接入為優先 

3、 Gigabit Ethernet Switch 上的

模組由教育部與各區域網路中心

協調統籌建置，以提供 GBIC

（GigaBit Interface Converter）

空插槽供連線學校及機關使用，各

連線學校及機關應自備符合骨幹

設備規格及申請連線時所需的

GBIC。 

4、初期申請介接頻寬的原則為機關及

大專校院以 1Gbps 為上限，高中

職學校以 100Mbps 為上限 

5、電路介接點的原則為「直轄市市

立、私立高中職－＞直轄市教育網

中心」、「縣市立高中職－＞縣市教

育網路中心」、「國立高中職、私立

現行規範第二點

第五款修正為第

四點，並修正部

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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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或

區域網路中心」、「國民中小學－＞

縣市教育網路中心」 

6、 ISP 流量超過 100Mbps 者，方可

考慮使用 Gigabit Ethernet 接

入，ISP 至少需自備 GBIC，由 Fast 

Ethernet 轉 Gigabit Ethernet 

者，需提報 TANet 技術小組審核。 

五、符合 TANet 管理規範第三點規定

之學校或機關(構) ，於新申請或

調整所屬網路介接至骨幹網路區

網中心時，應擬具經首長核定之

「與 TANet 骨幹網路介接計畫書」

向所在區域之區網中心提出，並由

區網中心管理會或組成審查小組

進行計畫書審理作業，並於同意後

辦理介接事宜。 

 一、本點新增。 

二、對擬申請介

接區網中心

之新連線學

校或機關

(構)(不含

教網中

心)，應擬具

「TANet 連

線申請計畫

書」及辦理

審查作業。 

六、申請機關（構）或學校之「與 TANet

骨幹網路介接計畫書」內容應至少

包括下列項目： 

(一)所屬之網路及應用系統相關伺

服主機之現況與架構說明。 

(二)訂定其網路使用規範：應參照

TANet管理規範之相關規定，納

入於所研訂之網路使用相關規

範，並經行政程序核定及公告

於學校或機關(構)之對外網站

首頁。 

(三)所屬網路之整體使用流量統

計：應建置與TANet骨幹網路介

接之網路使用流量情形統計資

訊網頁(含即時及歷史流量-以

日、週、月為單位)。 

(四)所屬 IP 之每日使用流量排序

分析：就服務範圍使用之 IP 位

址，統計分析其對 TANet 骨幹

一、各級學校申請以高速

(Gigabit/Fast Ethernet)頻寬介

接應辦理事項： 

1、需將本部頒定之「教育部校園網路

使用規範」納入學校或機關實施的

相關規範中。 

2、需製作使用單位之流量統計圖，供

相關管理人員參考。 

3、需公布單位內對 TANet 前三十名

IP Address 使用量排行，並列出

該IP 使用之網路流量及該校流量

平均值。 

4、需建立 abuse、security 這兩個

E-mail 帳號作為連絡使用（abuse 

主要作為 spam 或攻擊等不當使用

之反應帳號；security 用為資通

安全通報使用），並派專人處理此

一帳號之信件。 

5、應對學校或機關內至少以 Class C 

現行規範第一點

修正為第六點，並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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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之個別IP使用流量排名最

高前 30 名並紀錄，紀錄內容包

括流入、流出及總量等之使用

流量資訊。紀錄至少應保留一

個月(含當日)。 

(五)建立連線單位處理網路管理、

資通安全之聯繫機制：至少建

立abuse及 security等公務電

子郵件帳號，並指派專人管理

該帳號及負責相關事宜之訊息

處理。 

(六)建立IP位址管理機制：包括IP

位址分配之主機用途及管理人

之相關資料，登記資料如涉及

個人資料應依規定適當保護。 

(七)建立對廣告信或網路攻擊等資

安事件之處理機制：包括來自

單位內部或外部之異常事件，

並提出具體之管理辦法及改善

措施。 

(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建立不適

合存取網站內容(如色情、賭

博、暴力…等)之過濾防護機

制：說明所建立之過濾防護機

制相關軟硬體設施架構。 

為單位的IP 使用及異動作登記管

理，登記內容至少包含使用單位、

管理人員及網段內提供服務之伺

服器主機等項目。 

6、需建立對廣告信件或網路攻擊行為

的反應處理機制，並提出具體之管

理辦法及措施。 

7、需建立過濾機制，阻擋犯罪與色情

之資訊或網頁，並需提出具體辦法

及相關軟硬體設施。 

8、經教育部、各區域網路中心不定期

檢視或獲民眾檢舉連線單位未落

實執行本規範相關辦理項目，將依

下列程序通知限期改善；如仍未處

理改善時，得對該校採取限制或斷

線措施。 

七、連線之學校或機關(構)應確保所

提之「TANet 連線申請計畫書」所

列事項正常運作，區網中心或縣

（市）網中心得不定期檢視連線單

位之執行情形。 

申請連線之學校或機關(構)如未

依計畫書確實執行，經通知限期改

善仍未改善者，區網中心或縣（市）

網中心得限制或暫停該學校或機

關(構)必要範圍之網路連線服務。 

a、由教育部或區域網路中心以電子郵

件通知該連線學校網路管理單位/

人員，學校應於接獲通知起七日內

完成通知事宜的查證、輔導改善或

處置，並將處理情形回復通知單

位。 

現行規範第一點

第八款之 a修正

為第七點，並修正

文字內容。 

  b、電子郵件通知七日後如仍未獲回

應，教育部或各區域網路中心得採

行限制其與國際網際網路及 ISP 

連線之措施。同時另將行文通知該

刪除現行規範第

一點第八款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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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處置。該校應於公文到達三日

內回復處理情形。 

  c、該校於公文到達三日內仍未回復處

理情形時，教育部或各區域網路中

心得對該校採行斷線措施；該連線

學校如欲恢復連線，應重新提出連

線申請。 

刪除現行規範第

一點第八款之 c。

  d、經教育部、各區域網路中心檢視或

民眾檢舉之連線學校，其處理情形

紀錄結果將提報供各校評鑑參

考，各區域網路中心對連線學校處

理情形的追蹤輔導亦將列入年度

運作績效考評項目。 

刪除現行規範第

一點第八款之 d。

八、符合 TANet 管理規範第四點申請

互連之網路服務提供業者，得備函

檢附 TANet 互連申請計畫書向

TANet 管理單位提出互連申請。互

連方式及目的應符合電信法規相

關規定。 

TANet互連申請計畫書經TANet技

術小組初審及TANet管理會審議

通過後，始得連線。 

連線期間雙方均應遵守TANet管

理規範。 

TANet互連申請計畫書應包括：單

位簡介、網路架構與頻寬、網路

管理、互連模式、配合措施及互

連效益等。 

 
一、本點新增。 

二、說明 TANet

互連申請計

畫書之內

容。 

九、與TANet互連之網路服務提供業

者，如有下列情形得終止互連： 

(一)互連之業者有未依互連申請計

畫書之內容確實執行情形，並

經TANet管理單位檢視屬實及

通知限期改善，而仍未改善

者。 

(二)互連業者或TANet管理單位任

何一方，如認為已無互連需求

  一、本點新增。 

二、說明違反規

定得終止互

連。 

附件1



 
 

時，得以書面通知對方，並經

對方書面同意。 

終止互連之審核作業程序原則應經

TANet管理會決議後，由TANet管理

單位依此以書面通知該互連業者辦

理終止連線作業，終止日應於通知

送達後至少十五日後始得辦理。但

該互連業者如係因公司營運終止

者，不在此限。 

十、介接之機關(構)及學校或互連業

者應自備連接TANet骨幹網路連接

點之電路及兩端必要光纖模組或

相關設備。 

網路頻寬低於100Mbps者(含)以

Fast Ethernet介面介接，超過

100Mbps者使用Gigabit Ethernet

介面介接。 

 
一、本點新增。 

二、參考現行規

範第二點第

三款及第六

款訂定，並

修正文字。 

十一、本要點經TANet管理會通過，並

由TANet管理單位依行政程序奉核

定後實施。 

  本點新增。 

  二、TANet 骨幹建置於各區域網路中

心的Gigabit Ethernet 

Switch(Cisco 6509)，其相關設定

及管理、運作由教育部及各區域網

路中心共同負責，介接原則如下： 

1、 連線單位以一個 Gigabit 

Ethernet 介面接入為上限。 

2、 高速介面以提供縣市教育網路中

心、各大專院校及骨幹公共服務伺

服主機Server（163.28.x.x）及ISP 

互連的接入為優先 

3、Gigabit Ethernet Switch 上的模

組由教育部與各區域網路中心協

調統籌建置，以提供 GBIC

（GigaBit Interface Converter）

空插槽供連線學校及機關使用，各

連線學校及機關應自備符合骨幹

設備規格及申請連線時所需的

GBIC。 

一、本點刪除。 

二、第三款及第

五款分別修

正納入修正

規定第三點

及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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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期申請介接頻寬的原則為機關及

大專校院以 1Gbps 為上限，高中

職學校以 100Mbps 為上限 

5、 電路介接點的原則為「直轄市市

立、私立高中職－＞直轄市教育網

中心」、「縣市立高中職－＞縣市教

育網路中心」、「國立高中職、私立

高中職－＞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或

區域網路中心」、「國民中小學－＞

縣市教育網路中心」 

6、 ISP 流量超過 100Mbps 者，方可

考慮使用 Gigabit Ethernet 接

入，ISP 至少需自備 GBIC，由 Fast 

Ethernet 轉 Gigabit Ethernet 

者，需提報 TANet 技術小組審核。 

  三、各連線學校應定期向所連接區域

網路中心管理委員會提報該校網

路使用、管理措施，並由各區域網

路中心定期彙整送TANet 技術小

組。 

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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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網路自治系統號碼管理規範 

一、  教育部為建立臺灣學術網路(Taiwan Academic Network, 以下

簡稱 TANet)申請自治系統號碼(Autonomous System Number，

以下簡稱 ASN)準則，特訂定「臺灣學術網路自治系統號碼使

用管理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  臺灣學術網路各區縣(市)教育網路中心或學校(以下簡稱單位)

應使用 Border Gateway Protocol(BGP)、Exterior Gateway 

Protocol (EGP)或 Inter-Domain Routing Protocol (IDRP)等網路協

定連接全球網際網路或交換中心，且須連接至少兩個自治系統

(Autonomous System)(含)，方可提出 ASN 之申請。 

三、  申請使用 ASN 之單位須填寫「臺灣學術網路自治系統號碼 ASN

申請表」，並檢附路由計畫書提送教育部，審核程序依申請使

用 ASN 方式分別如下： 

如申請使用「TANet 共用 ASN」方式，則由教育部審查所提送

之路由規畫書通過後核發。 

如申請使用「單位專屬 ASN」方式，則由教育部辦理路由規劃

書初審，通過後再送經 TANet 技術小組通過後核發。 

以上如有爭議時，則提報至 TANet 管理會處理。 

四、  申請單位於取得 ASN 後三個月內未使用者，經確認後得取消原

核發予申請單位之該未使用 ASN。 

伍、  利跨網路介接路由運作需求，教育部應於相關網站公告 TANet

所核發之 ASN 及 IP 網段相關資訊。 

六、  本規範經 TANet 管理會通過，並由教育部依行政程序核定後自

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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